
第一章

背景

香 港的 醫護 制度 素 以優 良見 稱， 所提 供 的服 務不 但方 便周 到 ，

而 且 一 視 同 仁 ， 收 費 亦 為 大 眾 所 能 負 擔 。 公 營 醫 護 機 構 獲 政 府 大 量 補

貼 ， 為 廣 大 市 民 提 供 可 靠 的 保 障 ； 市 民 即 使 不 幸 患 了 重 病 或 長 期 患

病 ， 也 無 須 支 付 巨 額 醫 療 費 用 。 私 營 醫 護 機 構 的 收 費 雖 然 較 為 高 昂 ，

卻 可 為 病 人 提 供 更 多 選 擇 和 更 方 便 的 服 務 。 公 營 和 私 營 醫 護 機 構 各 司

其職、相輔相成， 為香港市民提供高水準的全面醫護服務。

2 . 本 港市 民的 健康 指 數位 居世 界前 列。 一 九九 九年 的數 據顯 示 ，

男 性 出 生 時 的 預 期 壽 命 為 77 歲 ， 女 性 更 長 達 8 2 歲 。嬰 兒夭 折 率 甚

低︰在每 1  00 0 名 初生嬰兒當中，平均只有 3 .2 名 夭折。至於產婦死

亡率，亦低至每 1 00  000 次分娩平均只有 2 名 產婦死亡。在疾病模式

方 面 ， 香 港 與 其 他 發 達 國 家 的 情 況 相 近 ； 傳 染 病 已 經 受 到 控 制 ， 但 癌

症和慢性病卻日趨 普遍，並已成為頭號殺手。

3 . 香 港 的 醫 護 制 度 多 年 來 行 之 有 效 。 不 過 ， 跟 其 他 醫 護 體 系 一

樣 ， 我 們 的 制 度 也 須 與 時 並 進 ， 力 求 配 合 社 會 不 斷 轉 變 的 需 要 。 本 港

目 前 的 制 度 其 實 不 無 隱 憂 ， 最 常 為 人 談 論 的 ， 莫 過 於 公 營 醫 護 機 構 員

工 的 工 作 壓 力 ， 以 及 公營 界 別 內 所 面 對 的 財 政 負 擔 問 題 。 公 營 醫 護 服

務 主 要 由 生 署 和 醫 院 管 理 局 ( 醫 管 局 )提 供 ， 服 務 範 圍 遍 及 疾 病 預

防 、 治 療 、 康 復 等 各 方 面 。 由 於 公 營 醫 護 服 務 獲 政 府 大 量 補 貼 ， 收 費

低 廉 ， 加 上 服 務 水 平 日 益 提 升 ， 以 致 求 診 人 數 不 斷 增 加 ， 令 公 營 醫 護

機構的工作壓力日 見沉重，長遠來說，更會對其財政構成重大威脅。

4 . 一 九九 七年 十一 月 ，我 們委 託哈 佛大 學 的公 共 生學 院研 究 本

港 的 醫 護 制 度 ， 並 提 出 改 革 建 議 。 哈 佛 專 家 小 組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四 月 完

成 這 項 研 究 ， 並 發 表 了 一 份 題 為 《 香 港 醫 護 改 革 ︰ 為 何 要 改 ？ 為 誰 而

改 ？ 》 的 報 告 書 ， 徵 詢 公 眾 意 見 。 哈 佛 報 告 書 指 出 ， 現 行 醫 護 制 度 存

有 三 大 缺 點  —  醫 護 服 務 過 於 分 散 ， 協 調 不 足 ； 服 務 質 素 參 差 ， 尤 以

在 私 營 界 別 內 為 甚 ； 醫護 制 度 的 現 有 架 構 和 融 資 方 式 可 能 難 以 長 遠 維

持 。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， 我 們 確 有 必 要 認 真 審 視 現 況 ， 然 後 重 整 醫 護 服 務

和融資制度，務求 滿足本港市民未來的需要和期望。

5 . 哈 佛報 告書 發表 後 ，備 受傳 媒關 注， 亦 引起 公眾 廣泛 討論 ； 社

會各界人士一共向 當局提交了超過 2  2 00 份 意 見書。雖然公眾對哈佛

專 家 小 組 所 提 出 的 改 革 方 案 意 見 不 一 ， 但 他 們 的 意 見 都 極 有 參 考 價

值 ， 對 我 們 審 議 政 策 的 工 作 有 很 大 幫 助 。 最 重 要 的 是 ， 公 眾 的 回 應 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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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 顯 示 ， 他 們 大 都 認 為 醫 護 制 度 需 要 改 革 。 現 把 所 接 獲 的 公 眾 意 見 撮

錄於附件，以供參 考 。

6 . 我 們 根 據 所 得 的 意 見 ， 檢 視 了 現 行 醫 護 制 度 的 三 大 環 節 —— 管
理 和 提 供 醫 護 服 務 ( 服 務 架 構 ) 、 監 管 醫 護 服 務 的 質 素 ( 質 素 保 證 制

度 )、 醫 護 服 務 的 經 費 來 源 (融 資 制 度 )—— 同 時 定 出 改 革 路 向 ， 務 使 我

們 的 制 度 能 夠 滿 足 市 民 的 期 望 和 切 合 日 後 的 需 要 。 本 諮 詢 文 件 臚 列 了

我 們 的 改 革 建 議 。 第 二 章 說 明 我 們 在 醫 護 政 策 發 展 方 面 的 抱 負 、 目

標 、 原 則 和 信 念 。 第 三 、 四 、 五 章 則 分 別 載 述 重 整 服 務 架 構 的 改 革建

議 、 加 強 質 素 保 證 制 度 的 措 施 ， 以 及 醫 療 融 資 方 案 。 我 們 深 盼 各 界 人

士不吝賜教，並且 支持有關政策路向的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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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護制度檢討

第一階段︰

進 行 顧 問 研

究 和 第 一 輪

諮詢

第二階段︰

進 行 第 二 輪

諮詢

第三階段︰

制 定 計 劃 ，

以 便 推 行 改

革

哈佛大學公共 生學院進行顧問

研究，繼而發表題為《香港醫護

改革︰為何要改？為誰而改？》

的報告書。政府隨後進行歷時四

個月的公眾諮詢，諮詢期於一九

九九年八月十五日結束。
政 府 參 考 在 第 一 輪 公 眾 諮 詢

中 所 得 的 意 見 ， 經 進 一 步 研

究 後 ， 發 表 諮 詢 文 件 ， 請 公

眾 就 醫 護 政 策 的 未 來 路 向 發

表意見。
政 府 參 考 在 第 二 輪 公 眾 諮 詢

中 所 得 的 意 見 ， 制 定 計 劃 ，

推 行 改 革 ； 其 中 一 些 影 響 深

遠 的 具 體 問 題 ， 還 須 深 入 研

究，方可落實。


